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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 年 6 月 11 日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 

立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 

防 治 鼠 患 措 施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“ 食 環 署 ”) 在

2012 年 推 行 的 各 項 防 治 鼠 患 措 施，並 簡 介 2013 年 的 工 作 重

點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自 2000 年 以 來 ， 食 環 署 一 直 採 用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1及

指 數 趨 勢 以 反 映 各 區 整 體 的 鼠 患 情 況 ， 並 據 此 制 訂 滅 鼠 措

施 ， 以 及 評 估 防 鼠 滅 鼠 工 作 的 整 體 成 效 。 食 環 署 會 在 受 鼠

患 困 擾 或 可 能 存 在 鼠 患 問 題 的 地 方 ， 特 別 是 在 較 多 人 進 行

活 動 的 地 方 ， 進 行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調 查 。 食 環 署 在 選 定 範 圍

內 放 置 鼠 餌 ， 每 年 統 計 鼠 餌 被 老 鼠 咬 囓 的 比 率 ， 務 求 在 同

一 基 準 下 對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作 有 意 義 的 比 較 。 每 年 各 區 鼠 患

參 考 指 數 的 變 化 ， 有 助 我 們 評 估 有 關 控 制 鼠 患 工 作 的 進 展

和 整 體 成 效 ， 並 可 作 為 調 配 資 源 的 依 據 。  

 

3 .  一 個 地 區 的 鼠 患 參 考 指 數，是 根 據 該 區 的 鼠 餌 被 老

鼠 咬 囓 的 比 率 而 計 算 出 來 的 。 以 各 區 所 得 結 果 綜 合 計 算 出

來 的 百 分 比 ， 便 可 制 訂 整 體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。 當 某 區 的 鼠 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

被 老 鼠 咬 囓 的 鼠 餌 數 目  
鼠 患 參 考 指 數 ＝  

於 指 定 地 點 收 回 之 鼠 餌 總 數  
×100% 

 

立法會CB(2)1284/12-13(07)號文件



- 2 - 

參 考 指 數 達 10%或 以 上，食 環 署 便 會 加 強 該 區 的 滅 鼠 工 作 。

如 指 數 進 一 步 上 升 至 20%或 以 上 ， 食 環 署 更 會 成 立 工 作 小

組 ， 統 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地 區 組 織 的 滅 鼠 工 作 ， 以 及 加 強

在 社 區 的 清 潔 、 宣 傳 和 公 眾 教 育 工 作 。  

 

4.  雖 然 國 際 上 並 無 通 用 的 鼠 患 參 考 指 數，但 食 環 署 的

鼠 患 參 考 指 數 ， 是 經 參 考 各 地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， 並 根 據 香 港

的 實 際 情 況 而 制 訂 的 。 期 間 ， 食 環 署 曾 測 試 不 同 方 法 ， 在

考 慮 本 港 的 天 氣 、 環 境 情 況 及 老 鼠 的 習 性 等 因 素 後 ， 得 出

的 結 論 是 ， 採 用 鼠 餌 被 老 鼠 咬 囓 的 比 率 作 為 指 數 是 最 適 合

香 港 的 方 法。儘 管 如 此，當 局 會 繼 續 留 意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(“世

衞 ”) 及 世 界 各 大 城 市 所 採 用 的 防 治 鼠 患 ( 包 括 鼠 患 評 估 ) 方

法 。  

 

 

鼠 患 監 察 計 劃 的 結 果  

 

5.  2012 年 的 全 年 整 體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為 2.4%， 較 過 去

5 年 的 平 均 全 港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(約 4.1%)為 低。這 顯 示 本 港 公

眾 地 方 的 整 體 鼠 患 情 況 大 致 受 控 。 就 個 別 地 區 的 鼠 患 參 考

指 數 而 言 ， 以 元 朗 區 的 7.9%為 最 高 ， 而 離 島 區 和 西 貢 區 則

錄 得 0%。附 件 一 載 列 了 2012 年 各 區 錄 得 的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。

過 去 10 年 所 錄 得 的 每 年 整 體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均 保 持 在 10%以

下 的 水 平 (詳 情 載 於 附 件 二 )，顯 示 本 港 公 眾 地 方 的 鼠 患 問 題

大 致 受 控 。  

 

 

接 獲 的 投 訴 數 目  

 

6 .  在 2012 年 共 收 到 6 378 宗 關 於 鼠 患 的 投 訴，較 2011

年 的 6 633 宗 下 降 約 3.8%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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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治 鼠 患 措 施  

 

7 .  食 環 署 一 直 採 取 全 方 位 的 策 略 防 治 鼠 患。針 對 鼠 患

指 數 偏 高 的 分 區 ， 食 環 署 會 推 行 多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在 有 關 後

巷 毒 殺 和 捕 捉 老 鼠 及 毀 滅 鼠 洞 、 加 強 街 道 清 潔 、 鼓 勵 市 民

積 極 參 與 防 治 鼠 患 工 作 ， 以 及 加 強 防 治 鼠 患 的 宣 傳 和 教 育

等 。 在 2012 年 清 理 ／ 捕 獲 的 老 鼠 、 毀 滅 的 鼠 洞 及 發 出 的 警

告 數 目 2載 於 附 件 三 。  

 

8 .  由 於 老 鼠 的 適 應 和 繁 殖 能 力 極 強，滅 鼠 工 作 如 要 得

到 最 佳 成 效，市 民 大 眾 的 積 極 參 與 必 不 可 少。食 環 署 自 2009

年 4 月 起 ， 於 每 個 地 區 增 派 一 名 衞 生 督 察 ， 主 力 推 動 和 協

調 地 區 層 面 的 防 治 蟲 鼠 工 作 ， 並 進 行 公 眾 教 育 及 宣 傳 活

動 ， 以 期 在 防 治 鼠 患 方 面 加 強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和 地 區 組 織

( 包 括 區 議 會 、 分 區 委 員 會 及 大 廈 業 主 委 員 會 ) 的 聯 繫 。 在

2012 年，食 環 署 共 舉 辦 了 230 場 講 座 和 進 行 了 906 次 探 訪，

對 象 為 私 人 屋 苑 及 公 共 屋 邨 、 商 場 、 街 市 、 墳 場 、 地 盤 辦

事 處 、 酒 店 、 醫 院 、 學 校 、 食 肆 、 老 人 中 心 、 非 政 府 團 體 、

各 區 區 議 員 辦 事 處 ， 以 及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等 。 這 些 活 動 均 得

到 社 區 各 界 的 積 極 回 應 。  

 

9 .  食 環 署 每 年 均 舉 辦 滅 鼠 運 動，以 提 醒 市 民 防 治 鼠 患

的 重 要 性 。 2012 年 ， 在 全 港 18 區 舉 行 的 滅 鼠 運 動 分 兩 期 進

行 ， 以 「 防 鼠 工 作 做 得 好  鼠 患 問 題 自 然 冇 」 為 口 號 ， 目

標 地 點 主 要 包 括 區 內 街 市 ／ 市 政 大 廈 、 小 販 市 場 、 避 風 塘

與 食 物 業 處 所 毗 鄰 的 後 巷 ， 以 及 其 他 出 現 鼠 患 的 地 點 及 其

鄰 近 範 圍 。 舉 辦 滅 鼠 運 動 的 目 的 ， 除 了 在 於 控 制 各 區 的 鼠

患 情 況 外 ， 也 希 望 可 藉 此 加 強 市 民 在 防 治 鼠 患 方 面 的 知 識

和 意 識 。 在 滅 鼠 運 動 期 間 ， 食 環 署 一 方 面 聯 同 相 關 的 政 府

部 門 加 強 滅 鼠 工 作 ， 另 一 方 面 ， 為 增 強 教 育 ， 署 方 會 向 市

民 派 發 宣 傳 單 張 、 張 貼 海 報 ， 以 及 舉 辦 講 座 ， 從 而 推 廣 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向 處 所 的 佔 用 人 或 業 主 發 出 的 書 面 或 口 頭 警 告 旨 在 敦 促 他 們 改 善 環 境 衞 生 ， 以 期

更 有 效 地 防 治 鼠 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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鼠 知 識 和 意 識 。 在 籌 劃 滅 鼠 運 動 時 ， 食 環 署 會 考 慮 本 港 整

體 和 不 同 區 域 的 實 際 鼠 患 情 況 ， 並 參 考 過 往 滅 鼠 運 動 的 成

效 ， 適 當 地 調 整 防 治 鼠 患 的 整 體 策 略 。  

 

 

與 各 地 防 治 鼠 患 專 家 進 行 交 流  

 

10.  為 了 進 一 步 加 強 本 港 防 治 鼠 患 的 方 法 和 技 術，食 環

署 不 時 與 其 他 國 家 ／ 城 市 的 相 關 機 構 交 流 經 驗 。 這 些 交 流

有 助 我 們 確 保 食 環 署 所 採 用 的 防 治 鼠 患 方 法 及 技 術 均 與 國

際 間 所 倡 議 的 一 致 。  

 

11 .  在 過 去 兩 年，食 環 署 曾 與 內 地 的 專 家，包 括 廣 東 省

現 場 流 行 病 學 培 訓 專 案 的 專 家 、 江 門 市 病 媒 生 物 防 制 人 員

及 廣 東 省 有 害 生 物 防 制 協 會 的 人 員 ， 交 流 防 治 鼠 患 的 最 佳

方 法 。 此 外 ， 食 環 署 人 員 也 曾 到 內 地 和 海 外 城 市 ， 包 括 海

口 、 波 蘭 克 拉 科 夫 、 澳 洲 阿 德 萊 德 及 美 國 波 士 頓 等 ， 出 席

國 際 性 的 論 壇 ， 與 各 地 專 家 分 享 經 驗 及 探 討 滅 鼠 方 法 的 最

新 發 展 。  

 

 

2013 年 工 作 計 劃  

 

12 .  在 2013 年 ，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推 行 一 年 一 度 的 滅 鼠 運

動 ， 提 醒 市 民 防 治 鼠 患 的 重 要 性 。 2013 年 第 一 期 滅 鼠 運 動

已 在 2013 年 1 月 14 日 至 2013 年 3 月 15 日 舉 行 。 運 動 期

間 ， 食 環 署 在 目 標 地 點 ， 包 括 街 市 ／ 市 政 大 廈 、 小 販 市 場 、

避 風 塘 、 持 牌 食 物 業 處 所 附 近 的 後 巷 及 其 他 鼠 患 地 點 ， 共

進 行 11 091 次 巡 查、清 理 2 739 隻 死 鼠、捕 獲 1 485 隻 活 鼠、

毀 滅 885 個 鼠 洞 和 發 出 479 項 警 告 。 為 了 持 續 發 揮 第 一 期

運 動 的 成 效 ， 食 環 署 將 於 2013 年 7 月 2 日 至 8 月 30 日 在

上 述 目 標 地 點 舉 行 為 期 9 個 星 期 的 第 二 期 滅 鼠 運 動。屆 時 ，

食 環 署 除 了 進 行 滅 鼠 和 宣 傳 工 作 之 外 ， 也 會 繼 續 監 察 各 分

區 的 鼠 患 情 況 和 採 取 適 當 的 防 治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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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老 鼠 的 適 應 及 繁 殖 能 力 極 強，鼠 患 情 況 往 往 會 因 應

各 區 的 環 境 衞 生 狀 況 和 市 民 參 與 防 治 工 作 的 積 極 性 而 有 所

改 變 。 除 了 舉 辦 滅 鼠 運 動 之 外 ， 食 環 署 會 繼 續 於 鼠 患 參 考

指 數 偏 高 的 地 區 ， 採 取 針 對 性 的 措 施 及 行 動 以 防 治 鼠 患 。

此 外 ， 署 方 也 會 不 時 參 考 世 衞 的 建 議 及 其 他 國 家 ／ 城 市 的

經 驗 ， 以 檢 討 其 防 治 蟲 鼠 方 法 和 技 術 的 成 效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見  

 

14 .  請 委 員 閱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2013 年 5 月  



- 6 - 

附 件 一  

 

2012 年 各 區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 

 

地 區  2012 年  

上 半 年  

2012 年  

下 半 年  

2012 年  

整 體  

中 ／ 西 區  1.6% 0.5% 1.1% 

東 區  4.5% 1.9% 3.2% 

南 區  2.2% 2.2% 2.2% 

灣 仔 區  1.8% 3.6% 2.7% 

離 島 區  0.0% 0.0% 0.0% 

九 龍 城 區  7.4% 3.7% 5.6% 

觀 塘 區  7.1% 1.0% 4.1% 

旺 角 區  1.7% 2.5% 2.1% 

深 水 埗 區  1.8% 5.8% 3.8% 

黃 大 仙 區  3.8% 3.8% 3.8% 

油 尖 區  2.7% 0.9% 1.8% 

北 區  1.2% 1.2% 1.2% 

西 貢 區  0.0% 0.0% 0.0% 

沙 田 區  0.9% 0.9% 0.9% 

大 埔 區  2.7% 0.0% 1.3% 

荃 灣 區  0.0% 2.0% 1.0% 

屯 門 區  3.3% 0.0% 1.7% 

元 朗 區  11.4% 4.3% 7.9% 

葵 青 區  2.0% 1.0% 1.5% 

全 港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 2.9% 1.9% 2.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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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二  

 

 

全 港 鼠 患 參 考 指 數 (2001 至 2012 年 ) 

 

 

年份 2001  2002  2003 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 2010  2011 2012 

鼠患

參考

指數 

8.8% 9.0% 5.6% 4.1% 4.4% 2.9% 4.8% 6.3% 6.1% 1.5% 1.7% 2.4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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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三  

 

 

2012年 清 理 ／ 捕 獲 的 老 鼠 、 毀 滅 的 鼠 洞 及 發 出 的 警 告 數 目  

 

 

清 理 的  

死 鼠 數 目  

捕 獲 的  

活 鼠 數 目  

毀 滅 的  

鼠 洞 數 目  

發 出 的  

警 告 數 目  

20 994 10 402 6 382 5 26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******** 




